承诺书

凉山州国投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：
凉山州国投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采购化粪池疏通清运项目（项目编号：SWUEECG202608834）的意向服务单位，现郑重承诺： 
1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；
2、无不良商业信用记录，拥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及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3、具备履行本项目合同所必需的化粪池清掏、清运专业技术能力，配备持有相关资质证书的作业人员。
4、近一年内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，无欠缴、漏缴等不良记录；
[bookmark: _GoBack]5、近三年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、违规、违约记录，未被列入失信相关惩戒名单；
6、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及本项目采购公告规定的其他合格服务单位条件；
7、我方承诺严格遵守并同意本项目采购公告中的所有要求与约定；若成交后，我方提供的全部服务及作业成果，在质量标准、作业时效、安全规范、环保要求等方面均达到项目约定标准，如未达到项目约定标准，采购人有权按相关约定对我方追究违约责任并作出相应处理。
本公司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全部责任。如经查实存在弄虚作假、违反上述承诺的任何行为，本公司将承担采购人因此遭受的一切损失，并自愿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理。

意向服务单位名称（盖章)： 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)： 
日 期：
